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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江俊毅
電話：8560237#22
電子信箱：xchuni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新城鄉新城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7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4022024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檢送本府辦理114年「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-校園

數 位內容與教學軟體」統一採購使用帳號申請事宜，請

轉知校內教師。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府114年統購「校園數位內容與教學軟體」類別目前開放

申請項目包含:ClassSwift、myViewBoard、Padlet、

Wayground(Quizizz)、Kahoot!、Wordwall。

二、上開統購之「校園數位內容與教學軟體」使用帳號申請數

量有限，每類別限申請1組使用帳號。

三、請以花蓮縣OpenID 帳號登入填寫申請表，此OpenID 將作

為 「校園數位內容與教學軟體」申請項目之授權帳號（申

請網址:https://forms.gle/THgac3cTkxnyqtuj6）。

四、請各校教師依實際需求進行線上填報申請，開通後如於一

個月內未使用或進行教學行為，將取消使用授權。如欲主

動取消授權，請聯繫數位學習專案辦公室承辦人申請取

消。

五、教師申請使用帳號開通後，務必遵守使用義務，須於115年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400044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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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31日前繳交該平台使用成果。未依規定繳交成果的教

師，將視情節影響115學年度繼續使用該平台或申請新平台

的權益。

六、後續將舉辦多場教育訓練課程，協助教師熟悉平台操作與

教學應用。請教師密切留意處務公告及數位學習專案辦公

室官方網站研習訊息，並踴躍參與。

七、詳細開通期程、規範說明及應遵守事項請參照處務公告(公

告編號:123054)說明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(花蓮縣立南平中學除外)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國
中部、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
部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小部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
校

副本：

22


